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115 年 2 月大事紀 

115.02.05 

家住新北市瑞芳區一位黃姓男子欠繳交通罰鍰等合計新臺幣 12

萬餘元未繳納，經新北市政府移送本分署執行。黃男經本分署

屢次通知，均未到場處理欠款事宜，執行存款亦無結果。115

年 2 月 5 日上午黃男正巧有事駕駛納智捷車輛（2019 年出廠）

外出，短暫停留基隆市信二路停車格立即被發現，經查封後已

辦妥分期，免於拖吊、拍賣命運。 

115.02.10 

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基隆分局潘分局長慧玲與馬前分局長嘉駿、

信義稽徵所倪主任亦炘、宜蘭分局施分局長珮芬、羅東稽徵所

張主任淑娟，至本分署拜訪分署長，就執行業務進行交流互動。 

115.02.11 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臺北業務組李組長純馥、游科長美

妤及簡視察博彥，至本分署拜訪分署長，就執行業務進行交流

互動。 

115.02.12 

至金山區公所提供法律諮詢與相關服務，共計有 1件案款繳納，

2件詢問與行政執行有關的法律諮詢，並收取案款新臺幣 9,542

元。本分署並積極宣導民眾反詐騙觀念，同時宣導「檔案應用」、

「多元繳款」及「協助義務人辦理機車報廢切結」等便民服務

措施，加強落實為民服務精神。 

115.02.12 
辦理「基隆市義三路 2 號建築物拆除工程採購案」第 1 次契約

變更議價作業。 



115.02.25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「檢執合作、打擊詐

騙」聯合宣示活動暨本分署辦理基隆地檢署囑託偵查中扣押賓

士 G63、虛擬貨幣變價拍賣會，於 115 年 2 月 25 日上午在基隆

地檢署一樓新聞採訪室隆重登場，執行署署長繆卓然、基隆地

檢署檢察長柯宜汾及宜蘭分署分署長王金豐、基隆市警察局副

局長江麗芬等親臨拍賣會場，共同宣示跨機關合作積極落實政

府政策之決心。虛擬貨幣經激烈競價，最後以新臺幣 39萬 3,500

元拍定。 

115.02.25 
王分署長率秘書室主任拜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信義稽徵所倪主

任亦炘，就移送執行業務進行交流。 

 


